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浙政办函〔２０２１〕 ６ 号
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增加生猪强制免疫病种和范围的复函

省农业农村厅：

你厅《关于要求增加生猪强制免疫病种和范围的函》 （浙农字

函〔２０２１〕５１ 号）收悉。 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为保障 ２０２２ 年杭州亚运会马术比赛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有关规定，同意对在建的杭州桐庐无规

定马属动物疫病区内的生猪和保护区内的种猪，以及保护区、生物

安全通道所涉及的杭州市西湖区、滨江区、萧山区、富阳区、临安区

和淳安县、建德市的种猪，开展生猪日本脑炎强制免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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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你厅要做好相关业务指导工作，并按规定及时报农业农村

部备案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４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　 抄送：省公安厅，省财政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杭州市、杭州市西湖区、杭　
州市滨江区、杭州市萧山区、杭州市富阳区、杭州市临安区、桐庐　
县、淳安县、建德市人民政府。 　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５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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